
招标拍卖挂牌出让国有土地使用权规范

（试 行）

（2006 年 5 月 31 日发布 2006 年 8 月 1 日实施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土资源部发

布）

前 言

为完善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制度，规范国有土地使用权招标拍卖挂牌出让行为，

统一程序和标准，优化土地资源配置，推进土地市场建设，根据《中华人民共和

国土地管理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城镇国

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和转让暂行条例》、《招标拍卖挂牌出让国有土地使用权规定》

等规定，制定本规范。

本规范的附录 B为招标拍卖挂牌出让公告应当使用的文本格式，附录 A、附录 C、

附录 D、附录 E、附录 F、附录 G、附录 H、附录 I、附录 J为招标拍卖挂牌出让

活动中所需其他文本的示范格式。

本规范由国土资源部提出并归口。

本规范起草单位：国土资源部土地利用管理司，国土资源部土地整理中心，辽宁

省国土资源厅，江苏省国土资源厅，福建省国土资源厅，山东省国土资源厅，广

东省国土资源厅，深圳市国土资源和房产管理局。

本规范主要起草人员：廖永林、冷宏志、岳晓武、雷爱先、高永、谢量雄、宋玉

波、黄启才、潘光明、涂高坤、王联珠、牟傲风、叶卫东、钟松钇、林立淼、申

亮、陈梅英、周旭、沈飞、张昉。

本规范参加起草人员（以姓氏笔画为序）：于世专、马尚、王薇、车长志、邓岳

方、叶元蓬、叶东、任钊洪、关文荣、刘显祺、刘祥元、刘瑞平、朱育德、闫洪

溪、严政、吴永高、吴迪、吴海洋、张万中、张英奇、李延荣、李晓娟、李晓斌、

束克欣、杨玉芳、杨江正、肖建军、陈永真、陈国庆、林君衡、罗演广、祝军、

胡立兵、胡红兵、赵春华、郝吉虎、高志云、徐建设、秦水龙、钱友根、梁红、

黄文波、韩建国、韩洪伟、靳薇、潘洪嵩、魏成、魏莉华。

本规范由国土资源部负责解释。

1、适用范围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以招标、拍卖或者挂牌方式出让国有土地使用权，适用本

规范；以招标、拍卖或者挂牌方式租赁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国有土地他项权利，

参照本规范执行。

以招标、拍卖或者挂牌方式转让国有土地使用权，以及依法以招标、拍卖或者挂

牌方式流转农民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可参照本规范执行。

2、引用的标准和文件

下列标准和文件所包含的条文，通过在本规范中引用而构成本规范的条文。本规

范颁布时，所示版本均为有效。使用本规范的各方应使用下列各标准和文件的最

新版本。

GB/T18508-2001《城镇土地估价规程》

国土资发［2000］303 号《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示范文本》

国土资发［2001］255 号《全国土地分类》

国土资发［2004］232 号《工业建设项目用地控制指标》

3、依据

（1）《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

（2）《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

（3）《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规划法》

（4）《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

（5）《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

（6）《中华人民共和国城镇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和转让暂行条例》

（7）《建立健全教育、制度、监督并重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实施纲要》（中发

［2005］3 号）

（8）《国务院关于加强国有土地资产管理的通知》（国发［2001］15 号）

（9）《国务院关于深化改革严格土地管理的决定》（国发［2004］28 号）

（10）《中共中央纪委监察部关于领导干部利用职权违反规定干预和插手建设工

程招投标、经营性土地使用权出让、房地产开发与经营等市场经济活动，为个人

和亲友谋取私利的处理规定》（中纪发［2004］3 号）

（11）《招标拍卖挂牌出让国有土地使用权规定》（国土资源部令第 11 号）

4、总则



4.1 招标拍卖挂牌出让国有土地使用权内涵

本规范所称招标出让国有土地使用权，是指市、县国土资源管理部门发布招标公

告或者发出投标邀请书，邀请特定或者不特定的法人、自然人和其他组织参加国

有土地使用权投标，根据投标结果确定土地使用者的行为。

本规范所称拍卖出让国有土地使用权，是指市、县国土资源管理部门发布拍卖公

告，由竞买人在指定时间、地点进行公开竞价，根据出价结果确定土地使用者的

行为。

本规范所称挂牌出让国有土地使用权，是指市、县国土资源管理部门发布挂牌公

告，按公告规定的期限将拟出让宗地的交易条件在指定的土地交易场所挂牌公

布，接受竞买人的报价申请并更新挂牌价格，根据挂牌期限截止时的出价结果或

现场竞价结果确定土地使用者的行为。

4.2 招标拍卖挂牌出让国有土地使用权原则

（1）公开、公平、公正；

（2）诚实信用。

4.3 招标拍卖挂牌出让国有土地使用权范围

（1）供应商业、旅游、娱乐和商品住宅等各类经营性用地以及有竞争要求的工

业用地；

（2）其他土地供地计划公布后同一宗地有两个或者两个以上意向用地者的；

（3）划拨土地使用权改变用途，《国有土地划拨决定书》或法律、法规、行政规

定等明确应当收回土地使用权，实行招标拍卖挂牌出让的；

（4）划拨土地使用权转让，《国有土地划拨决定书》或法律、法规、行政规定等

明确应当收回土地使用权，实行招标拍卖挂牌出让的；

（5）出让土地使用权改变用途，《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约定或法律、法规、

行政规定等明确应当收回土地使用权，实行招标拍卖挂牌出让的；

（6）法律、法规、行政规定明确应当招标拍卖挂牌出让的其他情形。

4.4 招标拍卖挂牌出让国有土地使用权组织实施

4.4.1 实施主体

国有土地使用权招标拍卖挂牌出让由市、县国土资源管理部门组织实施。

4.4.2 组织方式



市、县国土资源管理部门实施招标拍卖挂牌出让国有土地使用权活动，可以根据

实际情况选择以下方式：

（1）市、县国土资源管理部门自行办理；

（2）市、县国土资源管理部门指定或授权下属事业单位具体承办；

（3）市、县国土资源管理部门委托具有相应资质的交易代理中介机构承办。

4.4.3 协调决策机构

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实行集体决策。市、县国土资源管理部门根据实际情况，可

以成立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协调决策机构，负责协调解决出让中的相关问题，集

体确定有关事项。

4.4.4 土地招标拍卖挂牌主持人

国有土地使用权招标拍卖挂牌出让活动，应当由符合国土资源部确定的土地招标

拍卖挂牌主持人条件并取得资格的人员主持进行。

4.4.5 招标拍卖挂牌出让程序

（1）公布出让计划，确定供地方式；

（2）编制、确定出让方案；

（3）地价评估，确定出让底价；

（4）编制出让文件；

（5）发布出让公告；

（6）申请和资格审查；

（7）招标拍卖挂牌活动实施；

（8）签订出让合同，公布出让结果；

（9）核发《建设用地批准书》，交付土地；

（10）办理土地登记；

（11）资料归档。

4.5 地方补充规定

地方可对本规范做出补充规定或实施细则，并报上一级国土资源管理部门备案。

5、公布出让计划，确定供地方式

5.1 市、县国土资源管理部门应当将经批准的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计划向社会公

布。有条件的地方可以根据供地进度安排，分阶段将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计划细



化落实到地段、地块，并将相关信息及时向社会公布。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计划

以及细化的地段、地块信息应当同时在中国土地市场网（www.landchina.com）

上公布。

5.2 市、县国土资源管理部门公布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计划、细化的地段、地块

信息，应当同时明确用地者申请用地的途径和方式，公开接受用地申请。

5.3 需要使用土地的单位和个人（以下简称意向用地者）应当根据公布的国有土

地使用权出让计划、细化的地段、地块信息以及自身用地需求，向市、县国土资

源管理部门提出用地申请。

5.4 用地预申请

为充分了解市场需求情况，科学合理安排供地规模和进度，有条件的地方，可以

建立用地预申请制度。单位和个人对列入招标拍卖挂牌出让计划内的具体地块有

使用意向的，可以提出用地预申请，并承诺愿意支付的土地价格。市、县国土资

源管理部门认为其承诺的土地价格和条件可以接受的，应当根据土地出让计划和

土地市场情况，适时组织实施招标拍卖挂牌出让活动，并通知提出该宗地用地预

申请的单位或个人参加。提出用地预申请的单位、个人，应当参加该宗地竞投或

竞买，且报价不得低于其承诺的土地价格。

5.5 根据意向用地者申请情况，符合 4.3 规定条件的土地使用权出让，应当采取

招标拍卖挂牌方式。对不能确定是否符合 4.3 规定条件的具体宗地，可由国有土

地使用权出让协调决策机构集体认定。

对具有综合目标或特定社会、公益建设条件、开发建设要求较高、仅有少数单位

和个人可能有受让意向的土地使用权出让，可以采取招标方式，按照综合条件最

佳者得的原则确定受让人；其他的土地使用权出让，应当采取招标、拍卖或挂牌

方式，按照价高者得的原则确定受让人。

采用招标方式出让国有土地使用权的，应当采取公开招标方式。对土地使用者有

严格的限制和特别要求的，可以采用邀请招标方式

6、编制、确定出让方案

6.1 编制招标拍卖挂牌出让方案

市、县国土资源管理部门应当会同城市规划管理等有关部门，依据国有土地使用

权出让计划、城市规划等，编制国有土地使用权招标拍卖挂牌出让方案。



国有土地使用权招标拍卖挂牌出让方案应当包括：拟出让地块的具体位置、四至、

用途、面积、年限、土地使用条件、供地时间、供地方式、建设时间等。属于综

合用地的，应明确各类具体用途、所占面积及其各自的出让年期。对于各用途不

动产之间可以分割，最终使用者为不同单位、个人的，应当按照综合用地所包含

的具体土地用途分别确定出让年期；对于多种用途很难分割、最终使用者唯一的，

也可以统一按照综合用地最高出让年限 50 年确定出让年期。

6.2 招标拍卖挂牌出让方案报批

国有土地使用权招标拍卖挂牌出让方案应按规定报市、县人民政府批准。

7、地价评估，确定出让底价

7.1 地价评估

市、县国土资源管理部门应当根据拟出让地块的条件和土地市场情况，依据《城

镇土地估价规程》，组织对拟出让地块的正常土地市场价格进行评估。

地价评估由市、县国土资源管理部门或其所属事业单位组织进行，根据需要也可

以委托具有土地估价资质的土地或不动产评估机构进行。

7.2 确定底价

有底价出让的，市、县国土资源管理部门或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协调决策机构应

当根据土地估价结果、产业政策和土地市场情况等，集体决策，综合确定出让底

价和投标、竞买保证金。招标出让的，应当同时确定标底；拍卖和挂牌出让的，

应当同时确定起叫价、起始价等。

标底、底价确定后，在出让活动结束之前应当保密，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泄露。

8、编制出让文件

市、县国土资源管理部门应当根据经批准的招标拍卖挂牌出让方案，组织编制国

有土地使用权招标拍卖挂牌出让文件。

8.1 招标出让文件应当包括：

（1）招标出让公告或投标邀请书

（2）招标出让须知

（3）标书

（4）投标申请书

（5）宗地界址图



（6）宗地规划指标要求

（7）中标通知书

（8）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

（9）其他相关文件

8.2 拍卖出让文件应当包括：

（1）拍卖出让公告

（2）拍卖出让须知

（3）竞买申请书

（4）宗地界址图

（5）宗地规划指标要求

（6）成交确认书

（7）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

（8）其他相关文件

8.3 挂牌出让文件应当包括：

（1）挂牌出让公告

（2）挂牌出让须知

（3）竞买申请书

（4）挂牌竞买报价单

（5）宗地界址图

（6）宗地规划指标要求

（7）成交确认书

（8）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

（9）其他相关文件

9、发布出让公告

9.1 发布公告

国有土地使用权招标拍卖挂牌出让公告应当由市、县国土资源管理部门发布。出

让公告应当通过中国土地市场网和当地土地有形市场发布，也可同时通过报刊、

电视台等媒体公开发布。

出让公告应当至少在招标拍卖挂牌活动开始前 20 日发布，以首次发布的时间为



起始日。

经批准的出让方案已明确招标、拍卖、挂牌具体方式的，应当发布具体的“国有

土地使用权招标出让公告”、“国有土地使用权拍卖出让公告”或“国有土地使用

权挂牌出让公告”；经批准的出让方案未明确招标、拍卖、挂牌具体方式的，可

以发布“国有土地使用权公开出让公告”，发布公开出让公告的，应当明确根据

申请截止时的申请情况确定具体的招标、拍卖或挂牌方式。

出让公告可以是单宗地的公告，也可以是多宗地的联合公告。

9.2 公告内容

9.2.1 招标出让公告应当包括以下内容：

（1）出让人的名称、地址、联系电话等，授权或指定下属事业单位以及委托代

理机构进行招标的，还应注明其机构的名称、地址和联系电话等；

（2）招标地块的位置、面积、用途、开发程度、规划指标要求、土地使用年限

和建设时间等；

（3）投标人的资格要求及申请取得投标资格的办法；

（4）获取招标文件的时间、地点及方式；

（5）招标活动实施时间、地点，投标期限、地点和方式等；

（6）确定中标人的标准和方法；

（7）支付投标保证金的数额、方式和期限；

（8）其他需要公告的事项。

9.2.2 拍卖出让公告应当包括以下内容：

（1）出让人的名称、地址、联系电话等，授权或指定下属事业单位以及委托代

理机构进行拍卖的，还应注明其名称、地址和联系电话等；

（2）拍卖地块的位置、面积、用途、开发程度、规划指标要求、土地使用年限

和建设时间等；

（3）竞买人的资格要求及申请取得竞买资格的办法；

（4）获取拍卖文件的时间、地点及方式；

（5）拍卖会的地点、时间和竞价方式；

（6）支付竞买保证金的数额、方式和期限；

（7）其他需要公告的事项。



9.2.3 挂牌出让公告应当包括以下内容：

（1）出让人的名称、地址、联系电话等，授权或指定下属事业单位以及委托代

理机构进行挂牌的，还应注明其机构名称、地址和联系电话等；

（2）挂牌地块的位置、面积、用途、开发程度、规划指标要求、土地使用年限

和建设时间等；

（3）竞买人的资格要求及申请取得竞买资格的办法；

（4）获取挂牌文件的时间、地点及方式；

（5）挂牌地点和起止时间；

（6）支付竞买保证金的数额、方式和期限；

（7）其他需要公告的事项。

9.3 公告调整

公告期间，出让公告内容发生变化的，市、县国土资源管理部门应当按原公告发

布渠道及时发布补充公告。涉及土地使用条件变更等影响土地价格的重大变动，

补充公告发布时间距招标拍卖挂牌活动开始时间少于 20 日的，招标拍卖挂牌活

动相应顺延。

发布补充公告的，市、县国土资源管理部门应当书面通知已报名的申请人。

10、申请和资格审查

10.1 申请人

国有土地使用权招标拍卖挂牌出让的申请人，可以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外的法

人、自然人和其他组织，但法律法规对申请人另有限制的除外。

申请人可以单独申请，也可以联合申请。

10.2 申请

申请人应在公告规定期限内交纳出让公告规定的投标、竞买保证金，并根据申请

人类型，持相应文件向出让人提出竞买、竞投申请：

（1）法人申请的，应提交下列文件：

①申请书；

②法人单位有效证明文件；

③法定代表人的有效身份证明文件；

④申请人委托他人办理的，应提交授权委托书及委托代理人的有效身份证明文



件；

⑤保证金交纳凭证；

⑥招标拍卖挂牌文件规定需要提交的其他文件。

（2）自然人申请的，应提交下列文件：

①申请书；

②申请人有效身份证明文件；

③申请人委托他人办理的，应提交授权委托书及委托代理人的身份证明文件；

④保证金交纳凭证；

⑤招标拍卖挂牌文件规定需要提交的其他文件。

（3）其他组织申请的，应提交下列文件：

①申请书；

②表明该组织合法存在的文件或有效证明；

③表明该组织负责人身份的有效证明文件；

④ 申请人委托他人办理的，应提交授权委托书及委托代理人的身份证明文件；

⑤保证金交纳凭证；

⑥招标拍卖挂牌文件规定需要提交的其他文件。

（4）境外申请人申请的，应提交下列文件：

①申请书；

②境外法人、自然人、其他组织的有效身份证明文件；

③申请人委托他人办理的，应提交授权委托书及委托代理人的有效身份证明文

件；

④保证金交纳凭证；

⑤招标拍卖挂牌文件规定需要提交的其他文件。

上述文件中，申请书必须用中文书写，其他文件可以使用其他语言，但必须附中

文译本，所有文件的解释以中文译本为准。

（5）联合申请的，应提交下列文件：

①联合申请各方共同签署的申请书；

②联合申请各方的有效身份证明文件；

③联合竞买、竞投协议，协议要规定联合各方的权利、义务，包括联合各方的出



资比例，并明确签订《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时的受让人；

④申请人委托他人办理的，应提交授权委托书及委托代理人的有效身份证明文

件；

⑤保证金交纳凭证；

⑥招标拍卖挂牌文件规定需要提交的其他文件。

（6）申请人竞得土地后，拟成立新公司进行开发建设的，应在申请书中明确新

公司的出资构成、成立时间等内容。出让人可以根据招标拍卖挂牌出让结果，先

与竞得人签订《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在竞得人按约定办理完新公司注册

登记手续后，再与新公司签订《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变更协议》；也可按约

定直接与新公司签订《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

10.3 受理申请及资格审查

出让人应当对出让公告规定的时间内收到的申请进行审查。

经审查，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为无效申请：

（1）申请人不具备竞买资格的；

（2）未按规定交纳保证金的；

（3）申请文件不齐全或不符合规定的；

（4）委托他人代理但委托文件不齐全或不符合规定的；

（5）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情形。

经审查，符合规定条件的，应当确认申请人的投标或竞买资格，并通知其参加招

标拍卖挂牌活动。采用招标或拍卖方式的，取得投标或竞买资格者不得少于 3

个。

10.4 出让人应当对申请人的情况进行保密。

10.5 申请人对招标拍卖挂牌文件有疑问的，可以书面或者口头方式向出让人咨

询，出让人应当为申请人咨询以及查询出让地块有关情况提供便利。根据需要，

出让人可以组织申请人对拟出让地块进行现场踏勘。

11、招标拍卖挂牌活动实施——招标

11.1 投标

市、县国土资源管理部门应当按照出让公告规定的时间、地点组织招标投标活动。

投标活动应当由土地招标拍卖挂牌主持人主持进行。



投标开始前，招标主持人应当现场组织开启标箱，检查标箱情况后加封。

投标人应当在规定的时间将标书及其他文件送达指定的投标地点，经招标人登记

后，将标书投入标箱。

招标公告允许邮寄投标文件的，投标人可以邮寄，但以招标人在投标截止时间前

收到的方为有效。招标人登记后，负责在投标截止时间前将标书投入标箱。

投标人投标后，不可撤回投标文件，并对投标文件和有关书面承诺承担责任。投

标人可以对已提交的投标文件进行补充说明，但应在招标文件要求提交投标文件

的截止时间前书面通知招标人并将补充文件送达至投标地点。

11.2 开标

招标人按照招标出让公告规定的时间、地点开标，邀请所有投标人参加。开标应

当由土地招标拍卖挂牌主持人主持进行。招标主持人邀请投标人或其推选的代表

检查标箱的密封情况，当众开启标箱。

标箱开启后，招标主持人应当组织逐一检查标箱内的投标文件，经确认无误后，

由工作人员当众拆封，宣读投标人名称、投标价格和投标文件的其他主要内容。

开标过程应当记录。

11.3 评标

按照价高者得的原则确定中标人的，可以不成立评标小组。按照综合条件最佳者

得的原则确定中标人的，招标人应当成立评标小组进行评标。

11.3.1 评标小组由出让人、有关专家组成，成员人数为 5人以上的单数。有条

件的地方，可建立土地评标专家库，每次评标前随机从专家库中抽取评标小组专

家成员。

11.3.2 招标人应当采取必要的措施，保证评标在严格保密的情况下进行。

11.3.3 评标小组可以要求投标人对投标文件中含义不明确的内容做出必要的澄

清或者说明，但澄清或者说明不得超出投标文件的范围或者改变投标文件的实质

性内容。

11.3.4 评标小组对投标文件进行有效性审查。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为无效投标

文件：

（1）投标文件未密封的；

（2）投标文件未加盖投标人印鉴，也未经法定代表人签署的；



（3）投标文件不齐备、内容不全或不符合规定的；

（4）投标人对同一个标的有两个或两个以上报价的；

（5）委托投标但委托文件不齐全或不符合规定的；

（6）评标小组认为投标文件无效的其他情形。

11.3.5 评标要求

评标小组应当按照招标文件确定的评标标准和方法，对投标文件进行综合评分，

根据综合评分结果确定中标候选人。

评标小组应当根据评标结果，按照综合评分高低确定中标候选人排序，但低于底

价或标底者除外。同时有两个或两个以上申请人的综合评分相同的，按报价高低

排名，报价也相同的，可以由综合评分相同的申请人通过现场竞价确定排名顺序。

投标人的投标价均低于底价或投标条件均不能够满足标底要求的，投标活动终

止。

11.4 定标

招标人应当根据评标小组推荐的中标候选人确定中标人。招标人也可以授权评标

小组直接确定中标人。

按照价高者得的原则确定中标人的，由招标主持人根据开标结果，直接宣布报价

最高且不低于底价者为中标人。有两个或两个以上申请人的报价相同且同为最高

报价的，可以由相同报价的申请人在限定时间内再行报价，或者采取现场竞价方

式确定中标人。

11.5 发出《中标通知书》

确定中标人后，招标人应当向中标人发出《中标通知书》，并同时将中标结果通

知其他投标人。

《中标通知书》应包括招标人与中标人的名称，出让标的，成交时间、地点、价

款，以及双方签订《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的时间、地点等内容。

《中标通知书》对招标人和中标人具有法律效力，招标人改变中标结果，或者中

标人不按约定签订《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放弃中标宗地的，应当承担法

律责任。

12、招标拍卖挂牌活动实施——拍卖

12.1 市、县国土资源管理部门应当按照出让公告规定的时间、地点组织拍卖活



动。拍卖活动应当由土地招标拍卖挂牌主持人主持进行。

12.2 拍卖会按下列程序进行：

（1）拍卖主持人宣布拍卖会开始；

（2）拍卖主持人宣布竞买人到场情况；

设有底价的，出让人应当现场将密封的拍卖底价交给拍卖主持人，拍卖主持人现

场开启密封件。

（3）拍卖主持人介绍拍卖地块的位置、面积、用途、使用年限、规划指标要求、

建设时间等；

（4）拍卖主持人宣布竞价规则

拍卖主持人宣布拍卖宗地的起叫价、增价规则和增价幅度，并明确提示是否设有

底价。在拍卖过程中，拍卖主持人可根据现场情况调整增价幅度。

（5）拍卖主持人报出起叫价，宣布竞价开始；

（6）竞买人举牌应价或者报价；

（7）拍卖主持人确认该竞买人应价或者报价后继续竞价；

（8）拍卖主持人连续三次宣布同一应价或报价而没有人再应价或出价，且该价

格不低于底价的，拍卖主持人落槌表示拍卖成交，拍卖主持人宣布最高应价者为

竞得人。成交结果对拍卖人、竞得人和出让人均具有法律效力。最高应价或报价

低于底价的，拍卖主持人宣布拍卖终止。

12.3 签订《成交确认书》

确定竞得人后，拍卖人与竞得人当场签订《成交确认书》。拍卖人或竞得人不按

规定签订《成交确认书》的，应当承担法律责任。竞得人拒绝签订《成交确认书》

也不能对抗拍卖成交结果的法律效力。

《成交确认书》应包括拍卖人与竞得人的名称，出让标的，成交时间、地点、价

款，以及双方签订《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的时间、地点等内容。

《成交确认书》对拍卖人和竞得人具有法律效力，拍卖人改变拍卖结果的，或者

竞得人不按约定签订《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放弃竞得宗地的，应当承担

法律责任。

拍卖过程应当制作拍卖笔录。

13、招标拍卖挂牌活动实施——挂牌



市、县国土资源管理部门应当按照出让公告规定的时间、地点组织挂牌活动。挂

牌活动应当由土地招标拍卖挂牌主持人主持进行。

13.1 公布挂牌信息

在挂牌公告规定的挂牌起始日，挂牌人将挂牌宗地的位置、面积、用途、使用年

期、规划指标要求、起始价、增价规则及增价幅度等，在挂牌公告规定的土地交

易地点挂牌公布。挂牌时间不得少于 10 个工作日。

13.2 竞买人报价

符合条件的竞买人应当填写报价单报价。有条件的地方，可以采用计算机系统报

价。

竞买人报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为无效报价：

（1）报价单未在挂牌期限内收到的；

（2）不按规定填写报价单的；

（3）报价单填写人与竞买申请文件不符的；

（4）报价不符合报价规则的；

（5）报价不符合挂牌文件规定的其他情形。

13.3 确认报价

挂牌主持人确认该报价后，更新显示挂牌价格，继续接受新的报价。有两个或两

个以上竞买人报价相同的，先提交报价单者为该挂牌价格的出价人。

13.4 挂牌截止

挂牌截止应当由挂牌主持人主持确定。设有底价的，出让人应当在挂牌截止前将

密封的挂牌底价交给挂牌主持人，挂牌主持人现场打开密封件。在公告规定的挂

牌截止时间，竞买人应当出席挂牌现场，挂牌主持人宣布最高报价及其报价者，

并询问竞买人是否愿意继续竞价。

13.4.1 挂牌主持人连续三次报出最高挂牌价格，没有竞买人表示愿意继续竞价

的，挂牌主持人宣布挂牌活动结束，并按下列规定确定挂牌结果：

（1）最高挂牌价格不低于底价的，挂牌主持人宣布挂牌出让成交，最高挂牌价

格的出价人为竞得人；

（2）最高挂牌价格低于底价的，挂牌主持人宣布挂牌出让不成交。

13.4.2 有竞买人表示愿意继续竞价的，即属于挂牌截止时有两个或两个以上竞



买人要求报价的情形，挂牌主持人应当宣布挂牌出让转入现场竞价，并宣布现场

竞价的时间和地点，通过现场竞价确定竞得人。

13.5 现场竞价

现场竞价应当由土地招标拍卖挂牌主持人主持进行，取得该宗地挂牌竞买资格的

竞买人均可参加现场竞价。现场竞价按下列程序举行：

（1）挂牌主持人应当宣布现场竞价的起始价、竞价规则和增价幅度，并宣布现

场竞价开始。现场竞价的起始价为挂牌活动截止时的最高报价增加一个加价幅度

后的价格。

（2）参加现场竞价的竞买人按照竞价规则应价或报价。

（3）挂牌主持人确认该竞买人应价或者报价后继续竞价。

（4）挂牌主持人连续三次宣布同一应价或报价而没有人再应价或出价，且该价

格不低于底价的，挂牌主持人落槌表示现场竞价成交，宣布最高应价或报价者为

竞得人。成交结果对竞得人和出让人均具有法律效力。最高应价或报价低于底价

的，挂牌主持人宣布现场竞价终止。

在现场竞价中无人参加竞买或无人应价或出价的，以挂牌截止时出价最高者为竞

得人，但低于挂牌出让底价者除外。

13.6 签订《成交确认书》

确定竞得人后，挂牌人与竞得人当场签订《成交确认书》。挂牌人或竞得人不按

规定签订《成交确认书》的，应当承担法律责任。竞得人拒绝签订《成交确认书》

也不能对抗挂牌成交结果的法律效力。

《成交确认书》应包括挂牌人与竞得人的名称，出让标的，成交时间、地点、价

款，以及双方签订《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的时间、地点等内容。

《成交确认书》对挂牌人和竞得人具有法律效力，挂牌人改变挂牌结果的，或者

竞得人不按规定签订《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放弃竞得宗地的，应当承担

法律责任。

挂牌过程应当制作挂牌笔录。

14、签订出让合同，公布出让结果

14.1 签订《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

招标拍卖挂牌出让活动结束后，中标人、竞得人应按照《中标通知书》或《成交



确认书》的约定，与出让人签订《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

14.2 中标人、竞得人支付的投标、竞买保证金，在中标或竞得后转作受让地块

的定金。其他投标人、竞买人交纳的投标、竞买保证金，出让人应在招标拍卖挂

牌活动结束后 5 个工作日内予以退还，不计利息。

14.3 公布出让结果

招标拍卖挂牌活动结束后 10 个工作日内，出让人应当将招标拍卖挂牌出让结果

通过中国土地市场网以及土地有形市场等指定场所向社会公布。

公布出让结果应当包括土地位置、面积、用途、开发程度、土地级别、容积率、

出让年限、供地方式、受让人、成交价格和成交时间等内容。

出让人公布出让结果，不得向受让人收取费用。

15、核发《建设用地批准书》，交付土地

市、县国土资源管理部门向受让人核发《建设用地批准书》，并按照《国有土地

使用权出让合同》、《建设用地批准书》确定的时间和条件将出让土地交付给受让

人。

16、办理土地登记

受让人按照《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约定付清全部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金，

依法申请办理土地登记，领取《国有土地使用证》，取得国有土地使用权。

17、资料归档

出让手续全部办结后，市、县国土资源管理部门应当对宗地出让过程中的用地申

请、审批、招标拍卖挂牌活动、签订合同等各环节相关资料、文件进行整理，并

按规定归档。应归档的宗地出让资料包括：

（1）申请人的申请材料；

（2）宗地条件及相关资料；

（3）宗地评估资料；

（4）宗地出让底价及集体决策记录；

（5）宗地招标拍卖挂牌出让方案；

（6）宗地出让方案批复文件；

（7）招标拍卖挂牌出让文件；

（8）招标拍卖挂牌活动实施过程的记录资料



（9）《中标通知书》或《成交确认书》

（10）《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及出让结果公布资料

（11）其他应归档的材料。


